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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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估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

受贵行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大兴区弘和北路2号院1号楼1至23层101酒店用房房地产于2024年5月17日的房地产抵押价格进行了评估，并于2024年5月21日出具《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报告编号为：康正评字2023-1-0652-F02DYGJ1号】，为贵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标的物之抵押额提供参考依据。依上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记载，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弘和北路2号院1号楼，不动产权利人为北京方阳住房租赁有限公司，权利性质为出让/商品房；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34690.01平方米，全部为酒店用房；估价对象为已建成物业，于2023年建成；于2024年5月17日，估价对象评估价值为85589万元，具体评估价值详见附件《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23-1-0652-F02DYGJ1号]估价结果表。

为了贵行更好地防范、控制信贷风险，及时掌控抵押物的市场价值，按照贵行要求，我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了复估，价值时点为2025年6月4日。经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确认，于本次复估价值时点，估价对象范围未发生变化；其现状利用未发生变化。

抵押权：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介绍，截至本次复估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抵押情况与《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报告编号为：康正评字2023-1-0652-F02DYGJ1号】中所记载情况已发生变化。现已设定抵押权。

租赁或占用情况：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介绍，截至本次复估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出租情况与《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报告编号为：康正评字2023-1-0652-F02DYGJ1号】中所记载情况发生变化，现状已完成装修，作为长租公寓运营出租使用。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该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分析，我们认为原估价报告所记载的估价对象于本《复估函》所载复估价值时点2025年6月4日的评估价值，低于原《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报告编号为：康正评字2023-1-0652-F02DYGJ1号】中所载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85154万元，详见附件1：估价结果一览表。

备注：

1.本《复估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实地查勘的情况下作出的估算结果，若实际情况与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信息有所差异时，会对测算结果产生影响，相关数据会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2.本《复估函》使用期限自出具日起计算6个月，至2025年12月4日。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附件1：

估价结果一览表

表-1（估价结果汇总表）

	估价方法
相关结果
	成本法
	收益法

	测算结果
	总价
	84331
	85976

	
	单价
	24310
	24784

	评估价值
	总价
	85154

	
	单价
	24547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结果汇总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大兴区弘和北路2号院1号楼1至23层101酒店用房房地产

	1.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总价
	85154

	
	单价
	24547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价值
	总价
	85154

	
	单价
	24547

	4.抵押净值
	总价
	79707

	
	单价
	22977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附件2：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23-1-0652-F02DYGJ1号]估价结果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表-1（估价结果汇总表）

	估价方法
相关结果
	成本法
	收益法

	测算结果
	总价
	84504
	90143

	
	单价
	24360
	25985

	评估价值
	总价
	85589

	
	单价
	24673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注：上述评估价值已扣减估价对象后续装修费用1735万元。
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结果汇总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大兴区弘和北路2号院1号楼1至23层101酒店用房房地产

	1.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总价
	85589

	
	单价
	24673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价值
	总价
	85589

	
	单价
	24673

	4.抵押净值
	总价
	79988

	
	单价
	23058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大兴区弘和北路2号院1号楼1至23层101酒店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





估价委托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25-1-0445-F01DYGJ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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